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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先秦到明清，基层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有三: 宗族、乡里、
士大夫。宗族是血缘组织，是男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

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。乡里是地缘组织，它以乡官或乡役充任职

事人员，管理基层社会的人户和有关各类事务。士大夫，泛指有官职

或有地位、声望的知识层。宗族、乡里、士大夫三者的有机协调组合，

形成了古代不同时期的基层社会秩序。官府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控

驭，也往往在这三者前后略有差异的配置组合及互动中不断演进变

化。
一、夏商西周:基层血缘组织与地缘组织的兼容

夏商西周，大抵属于早期国家和领主制阶段。氏族、宗族等血缘

组织是这段时期社会的主体或框架，有人甚至称其为“血缘社会”。
由于国家行政权力的形成与发展，与之相应的社会地缘组织也较多

出现。血缘组织与地缘组织的兼容，应该是夏商西周基层社会结构

的共同特征。
早期国家的夏王朝，其中心腹地，一般认为是豫西和晋南。这里

大致也是夏王禹、太康、相、少康、宁、厪、桀等居邑分布的范围。据郑

杰祥考证，夏的同姓族夏后氏、有扈氏、有男氏、斟寻氏、彤城氏、褒

氏、费氏、杞氏、缯氏、辛氏、冥氏、斟戈氏的分布地域，“包括西起华

山以东，东达豫东平原，北至黄河北岸，南到南阳盆地方圆千余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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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地区”①。而异姓族东夷、有仍、有虞等分布于今山东大部，江

苏、安徽一部和河南东部的广阔地区，商族则大约活动在河南东部、
山东西部和河北南部②。足见，夏王朝的各部族的居地范围，是以血

缘氏族或宗族为单位的，除去少数外族奴隶人口，不允许其他血缘组

织混入本族居住地域。血缘组织与地缘组织的同一性以及依血缘区

别居地的排他性，非常明显。
殷商王朝的疆域，包括今河南中东部、山东西部和河北南部等

“邦畿”直辖区，还有西部的羌、戎，北部的鬼方、土方，南部的荆楚等

藩属方国。无论“邦畿”或方国，血缘氏族依然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

位。而且，贵族个人、他统领的宗族、贵族的属地或该族人的居地三

者同名的情况，较多存在。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中，地位最高

的是王族，其次是子族及商王其他同姓宗族，还有部分因姻亲或被征

服的异姓宗族。殷商的地缘性组织，已有“邑”、“都”、“墉”、“奠”、
“鄙”等名目。它们规模大小悬殊，含义略有差异。“邑”是家族成员

聚落的概括称谓;“都”为“有宗庙先君之主”的邑; “墉”是位于家族

属地中心，设有防御设施且为家族长所居的大邑; “奠”或“鄙”应是

诸商人家族属地中心大邑的外围郊地③。共同特色是基于血缘家族

的地缘聚落。由于资料稀少，这些地缘组织是自然形成的，还是行政

权力的产物，目前似无法弄清楚。有学者指出“殷墟当时也会有以

地域组织整合不同姓的众多宗族之举”，同样可能有超血缘的地域

性组织存在④。陈絜博士在研究殷商族氏名号时也曾发现，某些族

属不同、来历各异的各族氏组织，其相应的族氏名号中往往带有相同

的地名成分，故可能有较普遍的建立在血缘组织之上的地域组织存

①
②

③
④

郑杰祥:《夏史初探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 年，78 页。
刘绪:《从夏代各部族的分布和相互关系看商族的起源地》，《史学月刊》1989 年

第 3 期。
朱凤瀚:《商周家族形态研究》( 增订本) ，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年，152、154 页。
林沄:《“百姓”古义新解———兼论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基础》，《吉林大学社会科

学学报》2005 年第 4 期。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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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①。
西周及春秋的基层组织，主要形式有两种: 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

组织和以“里”为代表的地缘行政组织。西周初《令彝》( 《集成》
9901) 载，周王命令明公“舍三事令眔卿事寮，眔诸尹，眔里君，眔百

工; 眔诸侯: 侯、田、男，舍四方令”，说明西周初“里”已成为早期的地

方行政组织。“里”的管理者“里君”，直接听命于最高官员周公子明

保或周王本人。成周地区的情形亦大体相仿。如西周晚期的《黹處

簋》( 《集成》4215) 载周王册命黹處负责“成周里人眔诸侯大亚”等事，

此“里人”或为“里君”之异称②，“里人”能与“诸侯”、“大亚”同列，

说明其地位相当高。王畿以外的宜、苏、宋、郑、齐等诸侯国也有

“里”的类似设置。此时的“里”的规模主要依据贵族宗族的大小而

定，通常直接隶属于周王与封君或执政官。“里”大概只适用于贵族

阶层，或可称之为“国人”的组织。
西周及春秋基层社会中血缘家族与地缘的“里”两种组织，其实

是交织兼容在一起，即一族一里，一里一族，里即为族，族即为里，两

者并无抵触。以宗族为单位设置里，地缘组织里建立在血缘组织基

础之上③，我们或可称之为“血缘组织地缘化”。
由于姬、姜为主的西土集团与东方子姓为核心的商族比较，甚为

弱小，故姬周在入主中原取代殷商成为天下共主后不久，为达到“以

屏番周”的目的，便实施大规模的封邦建国。分封不仅使部分受封

姬周贵族离开西土，建立起封国内本宗族周人支配商人等土著附庸

的政治秩序，同时也造成周人与商人不同血缘组织间的大空间范围

的彼此杂居和小空间范围的各自聚居。这样既打破了人数众多的商

族原有的大面积血缘聚居的状况，也强化了周王朝对广大疆域的政

①
②

③

陈絜:《商周姓氏制度研究》，商务印书馆 2007 年，150 ～ 152 页。
朱凤瀚则认为，“里人”或指里中居民( 《先秦时代的“里”———关于先秦基层地域

组织之发展》，中国先秦史学会秘书处编:《先秦史研究》，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7 年) 。
参阅白川静:《金文通释》六《令彝》、二五《黹處簋》，白鹤美术馆 1963—1983 年; 朱

凤瀚:《先秦时代的“里”———关于先秦基层地域组织之发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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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控制①。于是，西周王朝的社会组织随之呈现行政力量制造地缘

组织( 封国、封邑) 与血缘组织或血缘纽带复合共存的情况。与商人

整体族群固定盘踞在今河南中东部、山东西部和河北南部等“邦畿”
地区不同的是，周人因封邦建国而大分散小聚居，利用较少的本族人

口有效地支配了广大疆域。这也是周人政治统治超越商人的高明之

处。
二、秦汉魏晋南北朝:从乡里“编户齐民”到世家大族及埠壁

战国和秦、西汉时期，基层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

化。主要表现有四。
大宗“收族”和宗子权为特征的旧式宗族大家长制瓦解崩坏。

墓祭趋于普遍，主祭宗法权下移，“各亲其子”，简单的直系血亲关系

被凸现，受重视，旧式宗子的大部分权力被分散于族内各家庭的家长

手中。尤其是商鞅变法规定: “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，倍其赋”，

“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”②，强令兄弟结婚后分家异居，五口

之家的小家庭逐步转而成为家庭形态的主体和社会组织的基本细

胞③。此其一。
二十等爵和授田等所形成的“编户齐民”取代了宗法亲贵等级

序列，构成专制皇帝支配的对象。战国秦汉，一般庶民都可获赐二十

等爵中第八级公乘以下的爵位，皇帝与庶民之间以赐民爵为媒介，结

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。又兼商鞅推行的“令民为什伍”的户籍

编制、军功赐田和战国时较普遍实行的授田制等④，共同缔造了“编

①
②
③

④

参阅冯尔康等:《中国宗族社会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，44 ～ 46 页。
《史记》卷 68《商君列传》。
参阅冯尔康等:《中国宗族社会》，97 页，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; 李根蟠:《战国

西汉小农家庭规模的变化及其运动机制———从“五口之家”谈起》，2002 年 8 月南开大学

“中国家庭史国际学术讨论会”论文。
参阅徐喜辰:《“开阡陌”辨析》，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1986 年 2 期; 刘泽华:

《专制权力支配下的小农》，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》第一辑，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 1998 年，

41 ～ 49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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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齐民”。此“编户齐民”亦即自业已解体的宗法亲贵等级社会脱胎

出来，且由专制皇帝直接支配的个体小农①。此其二。
地缘性的乡里成为郡县之下编组控制民众的基本方式。战国以

来，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，专制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

制，主要是依靠县所属的乡官来实施的。如秦汉乡官有乡、亭、里等

层级或名色，三老负责教化，啬夫负责听讼和征赋税，游徼负责捕盗

贼②。秦汉乡官属于县以下基层行政组织，“天下之治，始于里胥，终

于天子”③，专制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方式是以县以下乡官为主渠

道。凭借乡官渠道，国家行政权力从中央和郡县一直贯彻到基层村

落。有些场合下，甚至会出现“人但闻啬夫，不知郡县”的情况④。由

于乡官可代表国家行政权力，故而它也是专制官僚机器在基层社会

的直接延伸和末端统治工具。此其三。
“士”自分封宗法旧制下层逐渐蜕变为职业官僚的中坚。西周

的“士”，处于分封贵族的最下层。春秋战国分封宗法秩序崩坏后，

“士”动荡剧烈，阶层成分扩大，职业多途，如武士、文士、吏士、技艺

之士、商贾之士、方术之士等。此时的“士”，游离于家族之外，各以

一技之长谋求生存和显达，最为活跃。其性质也发生改变，成为士、
农、工、商四民之首。汉初打击游侠和汉武帝独尊儒术后，“士”专心

文术，且与儒合为一体，演化为儒士和职业官僚的中坚⑤。此类古代

知识层精英“士人”或“士大夫”的面世，堪称战国秦汉新的重要社会

力量。此其四。
东汉和魏晋南北朝基层社会结构又出现变异或逆转，简而言之，

①

②
③
④
⑤

参阅西嶋定生:《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———二十等爵制研究》，武尚清译

本，2004 年，550 ～ 555 页。
《汉书》卷 19《百官公卿表上》( 中华书局校勘本，以下同) 。
顾炎武:《日知录》卷八《乡亭之职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。
《后汉书》卷 48《爰延传》。
参阅冯尔康主编:《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》，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，37 页; 阎爱

民:《汉晋家族研究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，305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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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了从乡里“编户齐民”到世家大族及埠壁秩序的曲折变化。
第一，豪族、世族势力经过与郡县官的反复博弈，从相互对立冲

突走向串通勾结，逐步上升为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。秦和西汉王朝

为确保郡县制中央集权，主要采取迁徙、抑制等，甚至不惜重用酷吏

严厉打击武断乡里的地方豪强①。但由于豪族拥有财富、文化和宗

族血缘等方面的雄厚实力，西汉后期，其盘根错节于乡里，实际掌控

乡里社会诸多资源和权力。官府对豪族的残酷镇压政策也变成了妥

协容纳，不断辟用吸纳豪族及其子弟出任郡县掾属和乡官里吏。豪

族通过各种途径渗入官府，意味着官府与豪族的关系已转为依存融

合为主。于是，豪族势力控制了乡里社会，左右地方舆论，操纵郡县

的察、辟选举，又通过入粟拜爵，纳赀为官，贿赂王侯，崇儒读经等途

径，位居公卿，世代为官，进而转变为支配魏晋社会的士族②。
第二，家族、宗族对个体小家庭的影响束缚力转强。千丁“共

籍”、“百口之家”之类的累世同居现象增多，即由贵族官僚或士族的

自身家庭为主干，包括其荫占的奴婢、部曲、客女等非血缘关系的依

附人口及外亲寄食者的附庸家庭。大量的百姓家庭，不再是直接受

控于国家的“编户齐民”，而处于强宗士族的庇护之下③。
第三，两晋南朝虽大抵沿袭秦汉的乡、里、亭等设置，但各地豪强

士族聚族而居，多选宜守宜农的山林险阻，以宗族和乡里为团聚纽

带，筑堡立壁，形成了较多的埠壁组织。豪强士族自为埠主或宗主，

被控制的宗人乡亲实为其私人部曲。北朝一度还实行宗主督护制，

利用其督护地方，代官府收纳租税，征发兵役和徭役，大体取代了乡

①
②

③

《汉书·酷吏传·尹赏传》。
参阅崔向东:《汉代豪族研究》，崇文书局 2003 年，238 ～ 254 页; 刘敏:《从抑制到

容纳: 两汉国家与豪族关系的发展路径》，《南开学报》2008 年第 3 期。
参阅阎爱民:《汉晋家族研究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，298 页; 王利华: 《中国

家庭史》( 第一卷，先秦至南北朝时期) ，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年，395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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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原有的职能①。
第四，魏晋南北朝，士人重新依赖其家族，士人与家族多不可分

割。由于士族起初就是通过垄断经学文化而获取高官和高等门第

的，他们重视儒学传家和以文守业，士族家族成员当然成为世代占据

高位、享受特权的士人。不论寒庶、高门，士人都依赖于所在家族，其

地位一概依自身家族为转移。士人还和郡县乡里紧紧地联系在一

起。当时实行“九品中正制”，士人门第的高下，即“郡望”，需要在郡

县乡里品评，郡县乡里又成为士人不能脱离的著籍根基之地。
三、中唐宋元明清:乡役、士绅、宗族的功用转换与共造新秩序

多年来，围绕地方官府权力下移问题，一批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

论②。实际上，这种权力下移主要发生在中唐以后，尤其是宋元明清

比较典型。由于唐宋社会变革，乡官、士绅与宗族在基层社会的支配

方式或角色功用，相继发生了重要转换。中唐以后基层社会与国家

权力间的框架关系，恰是在三者的角色功用转换中得以重新组合缔

结。换言之，国家对乡里社会的支配方式、士绅与宗族的角色功用等

重要的转换及互动，促成了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，所谓

“地方官府权力下移”的奥秘，即在于此。
1． 乡官到乡役: 官府权力的支配方式转换及实施效应

值得注意的是，秦汉到隋唐的乡官制，也是与田制、户籍和赋役

制度相依存的。专制国家长期实行授田、均田等支配或干预土地占

有的制度，同时也严格实行控制编户齐民的户籍，严格实行无偿征取

编户的赋税劳役。田制、户籍和赋役三者，既是乡官掌管的基本职

司，也是乡官长期存在的合理依据。某种意义上可以说，乡官制是与

当时的田制、户籍、赋役制度捆绑在一起的，密不可分，以乡官为主渠

①

②

参阅黄惠贤:《试论中国三到六世纪坞营组织的性质》，《武汉大学学报》1956 年，

第 5 ～ 6 期。
费孝通:《乡土重建》，上海观察社 1948 年; 马克斯·韦伯: 《儒教与道教》，江苏

人民出版社 1995 年，110 页; 秦晖:《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》，《現代中國學方法論と

その文化的視角》，愛知大學，2006 年 11 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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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，以田制、户籍和赋役的直接掌控为必要内容，共同构成了秦汉专

制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支配方式。
中唐“干戈兴，赋税烦”，首先是均田制、户籍和租庸调发生了很

大变化，且充任“唐宋变革”的先导。两税法行于天下，国家舍丁税

产，私人资产多少，遂成为国家征税派役的主要依据。赋役征取，远

不像以前重在掌握户籍和授田那么单纯，数量不多的里正等乡官，已

经不能适应舍丁税产后更为复杂多变的情况。“惟于一乡之中，官

之备而法之详，然后天下之治，若网之在纲，有条而不紊”的旧秩序，

“至于今日，一切荡然无有存者”①。赵宋基于“不抑兼并”的国策，

相应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征税派役，即以富户充当乡役来取代乡官，去

自行完成征税派役及捕盗等任务，即所谓“以民供事于官为役”②。
乡官与乡役的主要区别又在于: 前者有秩有禄，是经过官府选拔的

“官”，是载入《百官公卿表》系列的行政组织末端“里胥”; 后者无秩

无禄，属于被强制轮流充当的役，其身份依然是国家版籍和“黄册”
内的编民。尽管他们在职事上有类同。两宋乡役取代乡官，意味着

专制国家对基层社会支配方式的重要转换，即不再以乡官为主渠道。
明末顾炎武虽然曾针对“欲以县令一人之身，坐理数万户口赋税”的

困难，幻想恢复“以县治乡，以乡治保，以保治甲”的乡官旧秩序，但

他也不得不承认明代“老人”、“粮长”和里甲等已经沦落到“听役于

官”的地步，不能和“命之以秩，颁之以禄”的汉代“三老”等同日而

语③。由于乡役“民办官事”的特性，昔日县所属正规的乡里行政组

织已不复存在，随而造成以往乡官职能多有空虚残缺，需要基层社会

自身力量去填充，去补位。总之，两宋乡役送走了国家凭借乡官支配

县以下基层社会的旧方式，拉开了“县令之职，犹不下侵”④的序幕。

①
②

③
④

顾炎武:《日知录》卷 8《里甲》，《乡亭之职》。
清《皇朝文献通考》卷 21《职役考一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。参阅刁培俊:

《两宋乡役与乡村秩序研究》，南开大学 2007 年博士学位论文，261 页。
顾炎武:《日知录》卷 8《乡亭之职》，《里甲》。
顾炎武:《日知录》卷 8《乡亭之职》。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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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幕一经拉开，以士绅和宗族为代表的地方势力，立即以应对乡役为

契机，不约而同地参与到重新建构基层社会新秩序的进程中来。
2． 士人的变动与士绅精英的能动角色

中唐前后，也是士人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。变化的背景主要是

科举。在科举尚未问世的魏晋南北朝，士人与家族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隋唐实行科举以后，情况大变。由于士人的功名仕宦，主要凭借个体

科考而获取，不再依赖于家族门第，而且，士人的功名仕宦，只授予举

子一身，不给予其家族。部分亲属虽可享受门荫和封赠，但已非常有

限。士人的代际沉浮十分普遍，读书人及其家族能否保持其“士大

夫”和簪缨之门的身份地位，一概以科举为转移。同时，科举由朝廷

直接掌握，直接授予举子功名官职，抛弃了旧式的郡县乡里品评程

序。于是，士人纷纷脱离乡里，到朝廷举行的科举场上去竞争，去角

逐，即所谓“里闾无豪族，井邑无衣冠，人不土著，萃处京畿”①。概言

之，在功名仕宦方面荟萃于京师庙堂而与家族、乡里相对分离，是中

唐前后士人的社会处境和社会关系所发生的最显著变化。
时至两宋，随着科举取士人数的增加和致仕、候缺、丁忧等规则

的完善，赋闲乡居的官僚士人越来越多。于是，官僚士人开始向地方

发展和重新回归乡里社会。回归地方乡里的官僚士人主要做了四件

事: 其一，积极应对乡役; 其二，主持以收族为核心的宗族复兴; 其三，

从事地方水利和慈善救济等公共事业; 其四，举办书院与讲学教化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宋元两朝的官僚士人做以上四件事和他们向地

方发展，仅仅是起步开始，也带有一定的过渡性质。相对而言，应付

乡役等事情更多些。难怪有人对韩明士南宋官宦士人地方精英化的

说法，提出了质疑②。周鑫博士则进一步探讨元代抚州儒士的职业

多元化与下层化，家礼祭祀与合族，兴办书院县学与教化等，认为儒

①
②
《通典》卷 17《选举五·杂议论中》，中华书局 1988 年。
包伟民:《精英们“地方化”了吗?》，邓小南、荣新江主编: 《唐研究》第十一卷，北

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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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的地方性格最先在宋代儒士身上开始体现，元代及明前期是其继

续成长和充分发展的时期。儒士的地方性格最终形成于明中叶，此

时宋元士人正式演变为明清士绅①。韩国学者吴金成也说，明代士

绅与宋代士大夫之间存在巨大差别: ( 1) 明代士绅以其故乡作为地

方基础，宋代士大夫没有这一前提概念; ( 2) 明代士绅包括有当官经

历的人和广大有功名的人，而宋代士大夫只限于那些曾经当官的人;

( 3) 明代士绅发挥着广泛的社会作用，这是宋代士大夫做梦也不敢

想的②。
经过宋元的过渡与发展，士大夫最终演变为士绅，士绅的地方精

英性格臻于成熟，其在应对乡役、宗族复兴、慈善救济和兴学教化四

方面能动地弥补了专制国家支配乡村新方式下的诸多缺位，得以充

当官与民、官府权力与基层社会间的桥梁，得以充当基层社会新秩序

中的主导力量。
3． 宗族的复兴及其对官府支配新方式的应对与制衡

魏晋南北朝士族制旧式宗族，凭借垄断儒学文化、世代为官等特

权，且占有庄园埠壁，作为宗族凝聚和聚族而居的必要条件。当时的

社会结构，以宗族群体为基本单位，而且形成以士族为核心的宗族社

会。隋唐确立的科举制，对魏晋南北朝旧式士族的打击是十分沉重

的。譬如，山东士族大量荟萃京畿后，致使士族居地与地望普遍分

离。随之而来的还有进士阶层的崛起与士族仕宦特权的丧失，士族、
庶族文化特征的趋同，等等。又兼均田制重新强化编户齐民原则和

两税法问世，最终造成士族制旧式宗族的彻底瓦解③。
说来也有几分偶然巧合，中唐以后，与士大夫重新回归乡里几乎

同步，士大夫牵头实施了宗族的复兴。

①

②

③

周鑫:《儒士新地方性格的成长: 以元代江西抚州儒士为中心》，南开大学 2007 年

博士论文，155 页。
〔韩〕吴金成著，渡昌弘译:《明代社會經濟史研究———紳士層の形成とその社會

經濟的役割》，东京汲古书院 1990 年，100 ～ 110 页。
参阅冯尔康等:《中国宗族社会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，149 ～ 156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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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元恢复重建起来的宗族，与旧式宗族有很大的不同。第一，祠

堂、族谱、族田成为敬宗、收族、赡族的手段，而不再直接服务于聚居、
婚姻和仕宦。家庙祠堂开始突破少数高级官僚范围而逐步回归故里

和民间化，不多限制祭祀代数。宗族成为多个同姓家庭的族群联合

体，而不再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。族权对宗族成员的控制力不强，

其管理仅限于经济上的互助和族众和睦，教化尚停留在伦理层面。
第二，宗族为官僚所支配。新的宗族制为理学家们所设计，最初的重

建主要由高级官僚所践行。改造“宗子法”而实行族长制后，族长大

多由官僚兼任。官僚在经办祠堂、族谱、族田等事务中，充当主角，从

而成为宗族的核心和支配者。第三，由于女真、蒙古少数民族入主中

原和汉族政权南迁，新的宗族秩序呈现南盛于北的状态。第四，政权

对宗族重建的支持或干预较少，持放任态度。新宗族主要由士大夫

操持重建，旨在聚集族人势力和保持家业与社会地位的延续。
明清时期的宗族在宋元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，表现为民众

化、结构性膨胀与政权的彼此合作利用的加强。明嘉靖十五年开始，

允许民间祭祀始祖，宗祠设置更为普遍。清代允许举人和贡生建家

庙，士人的家庙祭祖进一步合法化。宗祠向士人和平民的扩展，意味

着民众化和普遍化。明后期，在宗族规模扩大和祭祀始祖拓展的同

时，宗族越来越多地由出了服的族人构成，不少宗族的成员达到上千

丁，众多的族人被纳入多层次的房支结构中，宗族组织逐渐膨胀。宗

族的膨胀和普遍化，使之成为基层社会最重要的民间组织。明清政

权不得不对它加以引导与利用，在纵容广建宗祠的同时，又批准族

规，支持族长依据家法管理宗族。雍正朝甚至一度赋予族长处死族

人的权力，一度设族正以补充保甲制，还倡立和保护族田，提倡修撰

族谱。一些正统士大夫支配下的宗族也宣传谕旨，指导族人效忠君

父，完税守法，为官府服务。另一方面，也有的宗族把持乡里，盗窃私

铸，抗税抗官，于是，清政府对宗族采取了既利用又限制的灵活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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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①。总的来说，此时的宗族对国家是依附多于对抗，其政治功能削

弱，社会功能转而成为主导。
综上所论，地方官府权力下移或对基层社会转为非直接支配，大

体可以概括宋元明清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关系，亦即宋元明

清基层社会新秩序的属性。从汉唐国家权力依赖县属行政末端乡官

直接贯彻于村落，到中唐以后的“县令之职，犹不下侵”，是一个相当

复杂的过程。正是经历乡官到乡役，士人从庙堂回归地方，以敬宗、
收族、赡族为重心的宗族复兴这三个转变，宋元明清基层社会新秩序

才得以重新构建。上述三个转变和随之而来的基层社会新秩序的建

立，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由中唐两宋的草创雏形、元和明前期的过渡

发展、明中叶以后成熟定型三个阶段的递次演进，才最后完成。士绅

等地方精英，以敬宗、收族、赡族为重心的新宗族势力，充任了上述新

秩序的社会支柱。他们能动地补充行使了原先乡官协助征税派役、
捕盗保甲、教化等方面的职能，还在乡村社会举办“义学”、“社仓”、
“乡约”及其他公共慈善事业。宋元明清国家支配基层社会的新模

式，就是由官府为一方，士绅和宗族为另一方，经过反复博弈磨合，共

同组建起来的。清人姚莹说: “缙绅之强大者，平素指挥其族人，皆

如奴隶。”“绅士信官，民信绅士，如此则上下通，而政令可行矣。”②

官府允许宗祠民众化，是为了借用绅衿、富人的力量治理民众，而绅

衿、富人有了祠堂也得以发挥其社会作用，祠堂成了官府、绅衿、富人

共同利用的社会组织。它可以体现民众的一些利益和要求，更能从

社会基层去维护政权③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，国家、士绅、宗族的

互相利用，共同建构起宋元明清基层社会新秩序。其中，士绅是核心

和主导，他们既是来自宗族血缘群体的一分子，又以个体参加科举获

①
②

③

参阅冯尔康等:《中国宗族社会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，209 ～ 211、258 页。
姚莹:《复方本府求言札子》，《清经世文编》上册，卷 23《吏政九》，中华书局 1992

年，576 页。
冯尔康:《18 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，7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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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功名而依附于官府，既代表官方，又以儒学载体的身份支配主导宗

族和乡里民众，由他们牵头复兴的宗族，成为官府既利用又限制的重

要社会民众组织。士绅是唯一可以在国家、宗族、乡里民众之间代表

官府意志，且能上下沟通的精英力量，是官府权力“下移”后的主要

代办执行者。中唐两宋以降，地方官府敢于权力“下移”和得以实施

“下移”，主要依赖的是士绅阶层。因为在和专制国家的关系方面，

“科第社会”的士人与“门第社会”已有较大不同，虽然两者都奉行

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传统理念，但“门第社会”的士人紧紧

依附于家族和乡里，与之水乳交融，不可分割。“科第社会”的士人

则偏重个人功名官职，对官府国家的仰赖、从属，超过对家族及乡里。
朱熹等理学家总结士大夫向地方发展和同姓家庭联合体的宗族复兴

的实践经验，从“家礼”、“义学”、“社仓”和“乡约”等层面予以规范

升华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理论指导功用。在此种新秩序下，地方官府

的权力下移，应该是相对的。虽然县以下乡官之类的行政组织业已

取消，但国家权力依然可以通过士绅、宗族等管道，间接贯彻和渗透

到基层社会。由于此时的士绅及宗族，从属于国家和替国家服务的

性质是主要的，故在明清王朝前中期等多数情况下，国家支配控制基

层社会的力度并未因其权力下移而弱化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以上三方面的转变和新秩序的构建，在 10—15

世纪的中国广袤疆域上发展并不平衡。上述转变和构建，主要先行

于江南地区。在北方则因女真、蒙古等入主中原，表现出较突出的滞

后或差异。从唐宋变革的大视野看，与江南顺利步入近世社会相比，

北方却仍停留在“兼具中古和近世性”的阶段。在基层社会及经济

结构方面，与南方“富民”持续成长和士人精英“地方化”等形成鲜明

对照的是，北方贵族身份等级和族群等级及驱奴制、世袭户役的死灰

复燃①，以敬宗、收族、赡族为重心的宗族复兴，亦相对少见。因此，

① 萧启庆:《元代族群文化与科举》第一章《中国近世前期南北发展的歧异与统

合》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2008 年，12、17、19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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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所言的基层社会新秩序在北方姗姗来迟，只是经历了元及明前

期的近两百年的南、北区域整合与过渡，北方的滞后或差异才逐步缩

减冲淡，以上三方面的转变和新秩序的构建，才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基

本实现，进而为结束两宋与明中叶间的“断裂”，为迎接明中叶以后

新的社会经济繁荣做了良好的准备。
以上勾勒的是古代不同时期基层社会秩序的概况。进入近代以

后，情况又发生了更大的变化。就阶级和家族而言，由于西方列强入

侵，中国传统社会阶级和家族系统都被打乱。阶级和阶层秩序带有

“土”“洋”杂糅的畸形色彩，新、旧阶级关系的交替代谢和混存过渡，

十分突出。旧有的地主阶级发生了变异，传统的农民阶级逐步分化;

新生的资产阶级构成复杂，买办性和封建痕迹颇多，工人阶级在“三

座大山”的压迫和小生产的包围中艰难地成长; 旧士绅瓦解、蜕变，

新型知识层逐渐形成。传统家族也在社会巨变的冲击和分解下，适

应环境，应变、自变，坚持家族的各种活动，其组织形态、群体观念和

活动内容诸方面都向现代社会团体的方向转化①。这一系列变迁非

常复杂，因篇幅限制，恕不赘言。
这套《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研究丛书》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

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终期成果和 985 工程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

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子项目成果，汇集了南开学人的十部研究著作。
我忝居主编，只是做了若干组织、指导和审改工作，主要还是十位中

青年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。十部专著和作者的情况，大致如下。
1．《先秦基层聚落新探》。作者陈絜，历史学博士。南开大学副

教授。师从朱凤瀚先生。专攻先秦史。本书主要征引殷墟卜辞、两
周金文、战国秦楚竹简及封泥、陶文等，并结合传世文献、考古遗址等

史料，以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为视角，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手段，系

统探求先秦时代的基层组织与社会的变迁历程，以血缘为纽带的宗

族组织与以“里”为代表的地缘性行政组织的交叉并存。此外还比

① 冯尔康:《18 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，214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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